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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

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控股股东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9年7月17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 或“法院” ）依法裁定受理

对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股东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沈机集团” ）进行重整的申请，并指定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担任

沈机集团管理人（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20日发布的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控股股东沈阳机床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59）。

2019年11月14日，公司收到沈机集团管理人的通知，沈机集团已于2019年11月13日召开第

二次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下属八家公司重整计划（草

案）》（以下简称“《沈机集团重整计划（草案）》” ），因部分债权额占比较高的债权人申请延

期提交书面表决票，沈机集团管理人按照会议要求对表决结果进行封存（详见公司于2019年11

月15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9）。现

将沈机集团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补充公告如下：

（一）会议表决情况

根据沈机集团管理人于2019年11月15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

court.gov.cn）发布的《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关于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结果的公

告》，截至2019年11月15日，结合最终的表决意见，债权人会议对《沈机集团重整计划（草案）》

的表决结果如下：

1、有财产担保债权组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共有8人出席会议，其中同意《沈机集团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共

计8人，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债权人数的比例为100%；代表债权金额1,842,916,396.40元，占有

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比例为100%。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已表决通过《沈机集团重整计划（草案）》。

2、职工债权组

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职工债权组已表决通过《沈机集团重整计划（草案）》。

3、税款债权组

税款债权组共有1人出席会议，其中同意《沈机集团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共计1人，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债权人数的比例为100%；代表债权金额13,430,174.10元，占税款债权总

额的比例为100%。

税款债权组已表决通过《沈机集团重整计划（草案）》。

4、普通债权组

普通债权组共有321人出席会议，其中同意《沈机集团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共计

299人，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债权人数的比例为93.15%；代表债权金额21,147,155,859.10元，

占普通债权总额的比例为86.03%。

普通债权组已表决通过《沈机集团重整计划（草案）》。

5、出资人组

因《沈机集团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本次设立出资人组对出资人权益

调整事项进行表决。出资人组共有4人出席会议，同意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出资人所持股权

比例为100%，所代表的表决权超过三分之二，出资人组表决通过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八十四条等相关规定，沈机集团重

整计划草案已获得通过，沈机集团管理人将依法向沈阳中院申请裁定批准沈机集团重整计划。

二、风险提示

1、沈机集团进入重整程序将可能对本公司股权结构等产生影响，可能使公司面临与沈机

集团的应收款项无法收回、对沈机集团的担保承担连带责任等风险，可能导致公司资产出现减

值损失。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如果沈机集团重整计划未能获得法院批

准，或者沈机集团重整计划虽获得法院批准但未能得到执行，则沈机集团存在被法院裁定终止

重整程序、宣告破产并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风险，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公告相关事项进展

情况。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为准。同时也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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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

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8月16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 或“法院” ）依法裁定受理

对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进行重整的申请，并指定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

司清算组担任公司管理人（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19日发布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进行重

整暨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63）。

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9年11月13日上午9时30分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

网（http://pccz.court.gov.cn）召开，对《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重整计划（草案）》” ）进行了表决，因部分债权额占比较高的债权人申请延期提交书面表

决票，管理人按照会议要求对表决结果进行封存（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14日发布的《关于公

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7）。现将会议召开情况补充公告如

下：

一、会议表决情况

根据公司管理人于2019年11月15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

gov.cn） 发布的《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结果的公告》， 截至

2019年11月15日，结合最终的表决意见，债权人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有财产担保债权组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共有3人出席会议，其中同意《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共计3人，占

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债权人数的比例为100%；代表债权金额569,989,378.30元，占有财产担保

债权总额的比例为100%。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已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二）职工债权组

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职工债权组已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三）税款债权组

税款债权组共有2人出席会议，其中同意《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共计2人，占出席会

议的有表决权债权人数的比例为100%；代表债权金额26,586,812.80元，占税款债权总额的比例

为100%。

税款债权组已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四）普通债权组

普通债权组共有1413人出席会议，其中同意《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共计1367人，占

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债权人数的比例为96.74%；代表债权金额15,295,795,927.11元，占普通债

权总额的比例为89.39%。

普通债权组已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因上述各债权组均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出资人组也表决通过了《沈阳机床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15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出资人组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8），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管理人将依法向沈阳中院申请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

二、风险提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如果公司重整计划未能获得法院批准，或者

公司重整计划虽获得法院批准但未能得到执行， 则存在被法院宣告破产并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条第（二十三）

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公告相关事项进展

情况。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为准。同时也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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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召开情况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全资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9年8月27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 或“法院” ）依法裁定受理

对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银丰铸造” ）、沈阳优尼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尼斯智能装备” ）进行重整

的申请，并分别指定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清算组、沈阳优尼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清算组

担任银丰铸造管理人、优尼斯智能装备管理人（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发布的《关于法院

裁定受理全资子公司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73）。

2019年11月14日，公司收到银丰铸造管理人、优尼斯智能装备管理人的通知，银丰铸造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优尼斯智能装备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均已于2019年11月14日召开，分别审议表

决《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银丰铸造重整计划 （草

案）》” ）、《沈阳优尼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优尼斯智能装备

重整计划（草案）》” ），因银丰铸造、优尼斯智能装备部分债权额占比较高的债权人申请延期

提交书面表决票，银丰铸造管理人、优尼斯智能装备管理人按照会议要求对表决结果进行封存

（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15日发布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110）。现将银丰铸造、优尼斯智能装备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补充公告如

下：

（一）银丰铸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银丰铸造管理人于2019年11月15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

court.gov.cn） 发布的 《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结果的公

告》，截至2019年11月15日，结合最终的表决意见，债权人会议对《银丰铸造重整计划（草案）》

的表决结果如下：

1、有财产担保债权组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共有1人出席会议，其中同意《银丰铸造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共

计1人，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债权人数的比例为100%；代表债权金额56,741,200.00元，占有财

产担保债权总额的比例为100%。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已表决通过《银丰铸造重整计划（草案）》。

2、职工债权组

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职工债权组已表决通过《银丰铸造重整计划（草案）》。

3、税款债权组

税款债权组共有1人出席会议，其中同意《银丰铸造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共计1人，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债权人数的比例为100%；代表债权金额3,404,509.68元，占税款债权总

额的比例为100%。

税款债权组已表决通过《银丰铸造重整计划（草案）》。

4、普通债权组

普通债权组共有207人出席会议，其中同意《银丰铸造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共计

201人，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债权人数的比例为97.1%；代表债权金额3,236,011,516.74元，占

普通债权总额的比例为99.52%。

普通债权组已表决通过《银丰铸造重整计划（草案）》。

5、出资人组

因《银丰铸造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本次设立出资人组对出资人权益

调整事项进行表决。出资人组共有1人出席会议，同意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出资人所持股权

比例为100%，所代表的表决权超过三分之二，出资人组表决通过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八十四条等相关规定，银丰铸造重

整计划草案已获得通过，银丰铸造管理人将依法向沈阳中院申请裁定批准银丰铸造重整计划。

（二）优尼斯智能装备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优尼斯智能装备管理人于2019年11月15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

//pccz.court.gov.cn）发布的《沈阳优尼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结

果的公告》，截至2019年11月15日，结合最终的表决意见，债权人会议对《优尼斯智能装备重整

计划（草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有财产担保债权组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共有2人出席会议，其中同意《优尼斯智能装备重整计划（草案）》的债

权人共计2人，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债权人数的比例为100%；代表债权金额31,619,539.96元，

占有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比例为100%。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已表决通过《优尼斯智能装备重整计划（草案）》。

2、职工债权组

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职工债权组已表决通过《优尼斯智能装备重整计划（草案）》。

3、税款债权组

税款债权组共有1人出席会议，其中同意《优尼斯智能装备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共

计1人，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债权人数的比例为100%；代表债权金额21,696,642.96元，占税款

债权总额的比例为100%。

税款债权组已表决通过《优尼斯智能装备重整计划（草案）》。

4、普通债权组

普通债权组共有382人出席会议，其中同意《优尼斯智能装备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

共计363人，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债权人数的比例为95.03%；代表债权金额3,185,739,044.73

元，占普通债权总额的比例为97.97%。

普通债权组已表决通过《优尼斯智能装备重整计划（草案）》。

5、出资人组

因《优尼斯智能装备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本次设立出资人组对出资

人权益调整事项进行表决。出资人组共有1人出席会议，同意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出资人所

持股权比例为100%，所代表的表决权超过三分之二，出资人组表决通过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八十四条等相关规定，优尼斯智能

装备重整计划草案已获得通过， 优尼斯智能装备管理人将依法向沈阳中院申请裁定批准优尼

斯智能装备重整计划。

二、风险提示

1、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银丰铸造和优尼斯智能装备进入重整程序，将可能对本公司长期股

权投资等产生影响。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运营工作，保障生产经营稳定，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如果银丰铸造、优尼斯智能装备重整计划

未能获得法院批准， 或者银丰铸造、 优尼斯智能装备重整计划虽获得法院批准但未能得到执

行，则银丰铸造、优尼斯智能装备存在被法院宣告破产并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风险，公司提醒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公告相关事项进展

情况。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为准。同时也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410� � � �证券简称：*ST沈机 公告编号：2019-116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全资子公司沈阳机床银丰铸

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丰铸造” ）和沈阳优尼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尼斯智

能装备” ）、控股股东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机集团” ）分别于2019年8

月16日、8月27日、7月17日被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入重整程序。 公司现就股票复牌事宜

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票复牌安排

因公司于2019年11月13日上午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11月14日下午召开出资人组会议；

公司全资子公司银丰铸造、优尼斯智能装备于2019年11月14日上午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公

司控股股东沈机集团于2019年11月13日下午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债权人会议由广大债权人分别审议表决各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出资人组会议由广大投资

者审议表决重整计划草案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 上述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涉及

控股股东、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子公司三个层面，重整管理人拟与债权人开展必要的沟通工作。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9年11月13日开市起停牌2个交易日。

根据债权人会议的召开情况， 因部分占较大表决权比重的债权人由于内部审批程序尚未

完成，暂未形成最终表决意见，申请延期提交表决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票，债权人会议各表决

组结果暂未形成，《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 “《重整计划 （草

案）》” ）暂未经债权人会议审议通过。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防范内幕交易，维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9年11月15日开

市起继续停牌。

根据各公司管理人于2019年11月15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

gov.cn）分别发布的《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结果的公告》、《沈

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关于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结果的公告》、《沈阳机床银丰铸

造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结果的公告》和《沈阳优尼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管

理人关于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结果的公告》，各公司的重整计划（草案）已经债权人会议审议通

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2.1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

引第2号一一停复牌业务》的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9年11月18

日开市起复牌。

二、风险提示

（一）公司进入重整程序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如果公司重整计划未能获得法院批准，或者

公司重整计划虽获得法院批准但未能得到执行， 则公司存在被法院宣告破产并进入破产清算

程序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条第（二十

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控股股东进入重整程序的风险

1、沈机集团进入重整程序将可能对本公司股权结构等产生影响，可能使公司面临与沈机

集团的应收款项无法收回、对沈机集团的担保承担连带责任等风险，可能导致公司资产出现减

值损失。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如果沈机集团重整计划未能获得法院批

准，或者沈机集团重整计划虽获得法院批准但未能得到执行，则沈机集团存在被法院宣告破产

并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风险，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全资子公司进入重整程序的风险

1、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银丰铸造和优尼斯智能装备进入重整程序，将可能对本公司长期股

权投资等产生影响。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运营工作，保障生产经营稳定，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如果银丰铸造、优尼斯智能装备重整计划

未能获得法院批准， 或者银丰铸造、 优尼斯智能装备重整计划虽获得法院批准但未能得到执

行，则银丰铸造、优尼斯智能装备存在被法院宣告破产并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风险，公司提醒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公告相关事项进展

情况。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为准。同时也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018、200018� � � �证券简称：*ST神城、*ST神城B� � � �公告编号：2019-157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A股股票（证券代码：000018）属于深股通特别证券，深股通投资者不能买入只能卖

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进入股转系统后，深股通投资者可能无法进行股票转让，提请深股通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9年11月1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深证上 [2019]732号)，2019年11月15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A股（证券简称：*ST神城，证券代码：000018）、B股（证券简称：*ST

神城B，证券代码：200018）股票终止上市。

一、终止上市的证券种类、证券简称、证券代码

1、证券种类：人民币普通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2、证券简称：*ST神城、*ST神城B

3、证券代码：000018、200018

二、终止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2019年9月26日至2019年10月30日，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

日的A股（证券简称：*ST神城，证券代码：000018）、B股（证券简称：*ST神城B，证券代码：

200018）每日股票收盘价同时均低于股票面值(1元)。上述情形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4.4.1条规定的股票终止上市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4.4.1条第(二十)项、第

14.4.2条的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2019年11月15日，深圳证券交易

所决定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公司A股、B股股票自2019年11月25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退市整

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A股、B股股票予以摘牌。公司严格按照相关

规定，做好退市整理期以及终止上市后续有关工作。

三、终止上市后股票登记、转让、管理事宜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将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转让。公司将尽快聘

请股份转让服务机构，委托其提供股份转让服务，并授权其办理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

统股份退出登记， 办理股票重新确认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份登记结算的有关事

宜。

四、终止上市后公司的联系人、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1、联 系 人：公司证券部

2、联系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街3号

3、电 话：010-67862670

4、咨询时间：工作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特此公告。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018、200018� � � �证券简称：*ST神城、*ST神城B� � � �公告编号：2019-158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A股股票（证券代码：000018）属于深股通特别证券，深股通投资者不能买入只能卖

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进入股转系统后，深股通投资者可能无法进行股票转让，提请深股通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鉴于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A股（证券简称：*ST神城，证券代码：

000018）、B股（证券简称：*ST神城B，证券代码：200018）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19年11

月25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现将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的相关安排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证券代码、证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1、证券代码：000018、200018

2、证券简称：神城A退、神城B退

3、涨跌幅限制：10%

二、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限及预计最后交易日期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神城A退、神城B退，证券代码：000018、200018，下同）进入退市整

理期交易的起始日为2019年11月25日， 退市整理期为三十个交易日， 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

2020年1月6日（最后交易日期为预计时间，公司后续将根据国家法定节假日安排另行通知），

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全天停牌不计入退市整理期。 公司因特殊原因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股票全天停牌的，累计停牌天数不超过五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交易的

涨跌幅限制、行情揭示、公开信息等其他交易事项遵守《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退市整理期

届满的次一个交易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

三、退市整理期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安排

退市整理期间，公司将在首个交易日、前二十五个交易日的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股票

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并在最后五个交易日内每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提示公告。

四、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整理期业务特别规定（2017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承诺

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

特此公告。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018、200018� � � �证券简称：*ST神城、*ST神城B� � � �公告编号：2019-159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诉讼及前期诉讼事项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新增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近日，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神州长城” ）及全资子公司神州长

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国际” ）、控股股东收到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送

达的案号为（2019）京02民初756号的《民事起诉状》（具状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具体内容如下：

1、案由：追偿权纠纷

2、诉讼当事人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负责人：刘红华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27号

被告一：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友元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聚富苑民族产业发展基地聚合六街2号

被告二：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略

住所：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白石岗葵鹏路26号

被告三：陈略

3、诉讼起因及民事诉讼状请求

根据原告出具的《民事起诉状》：2017年11月13日，神州国际与中信银行签订《保函授信

额度协议》，约定授信额度为人民币220,000,000元；适用范围为投标保函、履约保函、预付款

保函；授信期限自2017年11月13日至2018年6月30日止；保证金为每次申请开立保函时，须按

照申请开立保函金额的35%交纳保证金等。同日，神州长城与陈略分别与中信银行签署《最高

额保证合同》，为上述授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受益人Oxley� Gem� (Cambodia)Co.,Ltd于2019

年6月27日通过代理行BANK� OF� CHINA (HONG� KONG)，PHNOM� PENH� BRANCH向

原告中信银行索赔，要求中信银行按照履约保函的约定向其支付14,000,000.00美元；原告于

2019年7月29日向被告一寄送了《通知函》。截至2019年8月7日，原告尚未收到被告一应补交

的保证金。依约，原告已于2019年8月12日赔付保函金额14,000,000.00美元，并支付代理行服

务费2.81万美元。2019年8月13日， 原告按照索汇牌价7.081， 扣除神州国际保证金人民币48,

481,922.44元；最终原告实际发生垫款金额为50,851,053.67元。因三被告未按照《保函授信额

度协议》约定清偿原告保函垫款，遂被诉至法院。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一神州国际立即支付原告保函垫款本金人民币50,851,053.67元以

及自2019年8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罚息；2）判令被告一神州国际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

500,000元；3）判令被告二神州长城、被告三陈略对诉讼请求1）2)项中被告一神州国际的全部

致癌物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判令上述三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

（二）判决或裁决情况

上述案件暂未开庭审理。

二、前期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一）案件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要求，公司对前期已发生的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及其重大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了披露 （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2019年4月30日、

2019年8月28日、2019年10月21日分别披露的 《2018年半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

《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及 2019-015、2019-018、2019-019、

2019-020、2019-026、2019-032、2019-036、2019-050、2019-051、2019-054、2019-061、

2019-075、2019-076、2019-080、2019-083、2019-091、2019-096、2019-100、2019-106、

2019-132号公告）。近日，公司收到上述部分诉讼、仲裁事项相关法律文书，现将相关诉讼仲

裁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诉讼仲裁

基本情况

被告/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万

元）

诉讼/仲裁

进展

披露时间

1

深圳市益安保理有

限公司票据追索权

纠纷案

被告一（出票人、承兑人）：神州长

城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收款人、背书人）：宁

波盛泰宝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三（担保人）：陈略

600.15

一 审 判 决

结案

2019年5月8日 《关于收到 〈民事起诉

状〉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1）；

2019年8月28日 《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北京中兴国基商贸

有限公司购销合同

纠纷案

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152.66 裁决结案

2019年6月27日《关于收到〈仲裁申请

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0）；

2019年8月28日 《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2019年8月29日 《关于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106）

3

李巧丽借款合同 纠

纷案

第一被申请人：神州长城股份 有限

公司

第二被申请人：神州长城国际

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被申请人：何飞燕

第四被申请人：陈略

16,192.92 执行中

2018年8月3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

《2018年半年报》 中；2018年9月14日

《关于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股

东收到〈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

令〉的公告》；2018年10月23日《关于对

深圳证券交易所半年报问询函回复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125）；52019年

2月20日《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

函 回 复 的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

2019-019）；2019年4月30日《2018年年

度报告全文》；2019年8月28日 《2019年

半年度报告全文》；2019年8月29日《关

于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106）；2019年10月21

日《关于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9-132）

（二）案件具体进展

1、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案具体进展

2019年9月30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307民初3394号民事判决书，内容

如下：

1）被告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盛泰宝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五日内连带向原告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公司支付汇票金额1000万元及利息。

2）被告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盛泰宝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五日内连带向原告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公司支付邮寄费220元。

3）被告陈略对被告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陈略承

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4）驳回原告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4707.1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89707.16元，由原告负担3396.16元，由三被告

共同负担86311元。公告费260元，三被告负担。

2、北京中兴国基商贸有限公司购销合同纠纷案具体进展

2019年11月8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京仲案字第2779号裁决书，内容如下：

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款1502665.65元；

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以1502665.6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

准，从2019年1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5月20日的利息为23818.28

元；

本案仲裁费38236.43元（已由申请人全部预交），由被申请人全部承担，被申请人直接向

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代其垫付的仲裁费38236.43元。

3、李巧丽借款合同纠纷案

2019年10月8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9） 粤03执65号之三 《网拍告知

书》，内容如下：

申请执行人李巧丽与被执行人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何

飞燕、陈略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将于2019年11月25日10时至2019年11月26日10时止（延时

除外） 在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第二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

陈略持有的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ST神城” ，证券代码：000018，股份性质：无

限售流通股）无限售流通股39877962股。

三、本次公告前公司尚未披露的主要诉讼、仲裁事项

序号

诉讼仲

裁案由

原告 被告/被申请人

诉讼/仲裁

进展

涉案金额

（万元）

1

建设工

程分包

合同纠

纷

魏永江

被告一：张春来

被告二：神州长城国

际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三：秦皇岛金士

国际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暂未开庭 315.49

2

合同纠

纷

申请人一：重庆迎龙环湖实业有限公司

申请人二：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蹇家边村民委员会

申请人三：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苟家嘴村民委员会

申请人四：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武堂村民委员会

申请人五：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清油洞村民委员会

申请人六：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龙顶村村民委员会

申请人七：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石梯子村民委员会

申请人八：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双谷村民委员会

被申请人：神州长城股份

有限公司

暂未开庭 100.00

3

建设工

程施工

合同纠

纷

傅明金

被告：神州长城国际工程

有限公司

被告：三亚华创七星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恒大地产集团

海南有限公司

暂未开庭 1,308.87

合计 1,724.3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主要诉讼、仲裁事项。

四、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述债务预计可能将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以及本期利润、期后利润产生不利影响。由于

部分未结案案件标的金额、违约金、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的金额有待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

对案件作出裁判或调解生效后才能确定， 公司目前无法判断对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具体

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以上案件的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五、报备文件

相关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778� � � �证券简称：新兴铸管 公告编号：2019-59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兴铸管” ）于2019年11月12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方案的议案》。2019年11月14日公司披露了《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

股份方案的公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现将公

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董事会决议前一个交易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

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19年11月13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

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1,594,808,303 39.96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4,925,731 2.88

3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83,209,852 2.09

4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78,030,808 1.96

5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53,000,000 1.33

6 安徽高新毅达皖江产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1,067,961 0.78

7 林鸿斌 30,640,000 0.77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29,557,301 0.74

9 林泽华 28,054,450 0.70

10 林炜槟 27,150,319 0.68

二、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19年11月13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无

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比

例（%）

1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1,525,293,739 38.90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4,925,731 2.93

3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83,209,852 2.12

4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78,030,808 1.99

5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53,000,000 1.35

6 安徽高新毅达皖江产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1,067,961 0.79

7 林鸿斌 30,640,000 0.78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29,557,301 0.75

9 林泽华 28,054,450 0.72

10 林炜槟 27,150,319 0.69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300666� � � �证券简称：江丰电子 公告编号：2019-134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截至本公告日，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的重大风险外，公司未发现可

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 终止本次重组方案或者对本次重组方案做出实质性

变更的相关事项，本次重组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购买宁波共创联盈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持有的Silverac� Stella�（Cayman）Limited（以下

简称“标的公司” ）100%股权，同时拟采取询价的方式向不超过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

2019年8月1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宁波江丰

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9年9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115）。

2019年10月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120）

自本次重组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有序推进本次重组的各项工作，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本次重组所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尚未完成。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

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的正式方案并签署相关协议，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审计、评估等文件，并将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本次重组事宜尚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及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需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次重组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及最终取得批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将根据本次重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在尚未发出审议本次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将每三十日发布一次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和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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